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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环境违法行为
查处通报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
 
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《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环境违法行为查处通报制度补充规定》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
 
 
二OO八年一月十六日


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环境违法行为
查处通报制度补充规定
 
为体现文明执法和人性化管理，更好地达到处罚与教育目的，有效防治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恶臭污染，确保主城区环境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《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环境违法行为查处通报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就废气污染执法监管工作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一、市区二级环保部门要坚持严格执法与强化服务相结合，在切实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，积极引导企业不断规范环境行为，及时整改环境问题，持续深化废气整治，确保稳定达标排放，有效维护群众环境权益。
二、环境执法、监测人员在平时执法巡查中，首次发现企业存在厂界恶臭污染或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的，应当场告知企业存在的违法问题并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整改到位；第二次发现企业存在厂界恶臭污染或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，并在环保部门要求的整改期限内的，予以警告，同时要求加快（或深化）整改；第三次发现企业存在厂界恶臭污染或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的，依法立案从重处罚，同时将历次监测超标的结果等向媒体公开通报。
每次执法巡查，环境执法、监测人员均需及时邀请企业主管人员到场，并明确告知已进行了废气污染物监测采样（监测结果事后及时通知企业），各企业必须积极予以配合并认真、及时落实各项整改措施。
三、各企业在市区二级举行重大活动和环保部门发布橙色、红色预警期间发生恶臭污染，或擅自违法生产未经环保审批的产品（包括擅自改变生产工艺、擅自扩大生产规模）或擅自闲置、停用污染防治设施导致恶臭污染的，一经发现均依法从严查处，并立即公开通报违法查处结果。
四、各企业须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切实加强应急管理和物资储备，有效防范和降低环境事故风险。对一年内连续发生二次以上（含二次）环境安全事故的企业，须无条件进行产品或全厂环境安全风险评估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坚决关停或通过结构调整予以置换。
五、环境违法查处结果一律作为对各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、上市融资或银行信贷环保审核（复审）、企业建设项目限批等的重要依据，特别是经环保部门要求整改后未认真履行整改义务或整改不到位、应急限排停排措施不落实，屡次发生恶臭污染的企业，一律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情节严重的及时建议政府予以关停。
六、本规定结合《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环境违法行为查处通报制度（试行）》一并实施，由台州市环保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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